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7-203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丹北镇后巷污水
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7年07月07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丹北镇后巷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07月0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丹北镇后巷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项目地址
	丹北

	
	建筑面积
	1127.35㎡
	建筑总高度
	

	
	建筑层数
	
	耐火等级
	

	
	场地类别
	
	抗震等级
	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

	
	结构体系
	
	建筑类别
	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镇后巷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

	设计编号
	2016AW-19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，辅助用房冲洗管接口处应设真空破坏器。《建水规》GB50015-2003(2009版）3.2.5C.4。 
二、强制性标准
（无）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（无）


	设计人
	陈继来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王丽
	强制性标准
	
	
	
	

	审核人
	王丽
	
	
	建筑设备
	1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镇后巷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

	设计编号
	2016AW-19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1、排水泵（潜水泵）等水下和潮湿场所用电设备回路未设置漏电流保护装置（RCD）,不符合GB13955-2005的4.5.1条（h）款规定。

2、火灾应急疏散照明自备蓄电池时，应采用LED灯。参见DGJ32/J173-2014的10.3.13条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、污水厂各建筑物的生产火灾类别不详。
2、工作场所宜选用T5荧光灯、紧凑型荧光灯，参见DGJ32/J173-2014的10.3.2条规定。
3、部分国标图集己废止，如02D501-2。其余自查自纠。


	设计人
	徐 纬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施邦宁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施邦宁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镇后巷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

	设计编号
	2016AW-19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1、未交待作接地体的基础内钢筋距地面不小于0.5m的要求，不符合GB50057-2010的4.4.5条第一款规定。

2、金属电缆桥架全长不大于30m时，不应小于2处与接地干线相连接；全长大于30m时，应每隔20～30m增加与接地干线连接点。详见GB50169-2006的3.4.6条规定。

3、在起重机轨道应可靠接地，轨道的伸缩缝或断开处应采用足够截面的跨接线连接，并应形成可靠通路。详见GB50055-2011的3.1.16-1条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（无）


	设计人
	徐 纬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施邦宁
	强制性标准
	3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施邦宁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